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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

关于对公司签署《解除托管协议》暨关联交易事项的 

书面审核意见 

 

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空港股份”）《章程》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》《关联

交易内部决策规则》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按照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公

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真履行对公司重大关联交易的监督、核查职能，对公司与

控股股东签署《解除托管协议》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有关材料进行了查阅、核对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2015 年底，根据北京市顺义区整体规划调整，顺义区国资委对区内企业进

行了合并划转，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空港经济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开发公司”）

作为划入方划入了部分资产及相关业务。划入的资产/股权中，北京空港物流基

地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物流基地开发公司”）和北京国门金桥置业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金桥置业”）所从事的土地一级开发业务与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

空港亿兆开发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亿兆地产”）所从事的业务相同。 

为了履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，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2 日与开发公司及开

发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国门空港经济技术开发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国门开发中心”）

签订《委托管理协议》，开发公司及国门开发中心委托公司对物流基地开发公司

及金桥置业实施托管经营，托管期限自 2018年 12月 1日至 2021年 11月 30日，

托管费用 200万元/年。 

为优化业务布局、调整产业结构，减少缺乏竞争力的资产对公司整体利润的

影响，公司已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将所持有的亿兆地产 80%股权转让给物

流基地开发公司，并不再开展土地开发相关业务，为此，公司拟与开发公司及国

门开发中心三方签订《解除托管协议》，终止原《委托管理协议》的履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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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《解除托管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

原委托方（甲方一）：北京空港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

原委托方（甲方二）：北京国门空港经济技术开发中心 

原受托方（乙方）：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

甲方一持有物流基地开发公司 100%股权，甲方二持有金桥置业 100%股权，

甲方一持有甲方二 100%股权，甲方一、甲方二以下合称甲方。 

（一）委托管理协议的解除：自 2020 年 12 月 1 日起，《委托管理协议》效

力终止。从《委托管理协议》解除之日起，除本协议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之外，

《委托管理协议》项下的其他各项权利义务均不再履行，甲乙双方共同确认解除

《委托管理协议》。 

（二）费用结算：《委托管理协议》履行期间甲方与乙方间尚未结清的托管

费等费用按照《委托管理协议》第五条约定之标准在本协议生效后 3 个月内完成

结算并支付。 

（三）交割工作： 

1、乙方应向甲方指定工作人员移交管理期间的工作成果，包括但不限于托

管标的设立文件、管理文件、资产凭证等托管标的经营管理资料。 

2、乙方需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5日内完成交接工作。 

（四）协议的生效、变更、解除和终止： 

1、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、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成

立，经双方有权机构审议通过后生效。 

2、甲乙双方对本协议进行修改或补充，须签署书面协议。 

三、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考虑到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战略，公司决定解除托管事项，托管事

项解除后，公司将不再从事土地开发相关业务，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、调整

业务方向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。 

为此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一致同意将《关于与控股股东签署<解除托管协议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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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。 

 

 

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

2020年 12月 1日 

  




